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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

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Maoye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imited
茂 業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48）

公 告

解 除 有 關 成 商 集 團 出 售 汽 車 業 務 之《股 權 轉 讓 協 議》

謹此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九年七月九日之公告，該公告內容有關建議向成都

國樺出售成商集團之附屬公司成商汽車（主要從事汽車業務）之全部股權。

二零零九年七月七日，成商集團與成都國樺、成商汽車、何永成先生及張富蘭女

士訂立《股權轉讓協議》，據此，成商集團同意將成商汽車之全部股權轉讓予成都

國樺。由於各訂約方在《股權轉讓協議》履行過程中存在較大分歧，為了保證成商

汽車的正常經營，各訂約方共同同意解除《股權轉讓協議》。

二零零九年十月三十一日，相關訂約方訂立《解除協議》，並共同同意解除《股權

轉讓協議》。根據《解除協議》，成商集團將於簽署《解除協議》之日起三個工作日

內向成都國樺退還人民幣11,500,000元（即成都國樺已支付的《股權轉讓協議》代

價），加上按中國人民銀行公佈的同期1年期貸款利率計算的利息。成都國樺須於

收到上述退款起三日內，將成商已向其提供的涉及成商汽車的所有資料向成商移

交完畢。成商已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二日向成都國樺返還上述款項，並支付利息

人民幣103,057.6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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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義

「成商汽車」 指 成都成商汽車有限責任公司，於二零零三年五月

二十六日在中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為成商集

團的全資附屬公司；

「成商集團」 指 成商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於中國成立的股份有限

公司，為本公司的附屬公司，於上海證券交易所

上市（證券代號：600828）。本公司現時透過深圳

茂業商廈有限公司持有成商集團135,643,158股股

份，佔其已發行股本約66.77%；

「成都國樺」 指 成都國樺金屬制業有限公司，於二零零零年五月

二十四日在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

「本公司」 指 茂業國際控股有限公司，一家於開曼群島註冊成

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其已發行股份於香港聯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

「何永成先生」 指 成都國樺的控股股東及法定代表；

「張富蘭女士」 指 成都國樺的股東及何永成先生的妻子；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股權轉讓協議》」 指 成商集團、成都國樺、成商汽車、何永成先生及

張富蘭女士就出售成商汽車的股權訂立的日期為

二零零九年七月七日的《股權轉讓協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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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協議》」 指 成商集團、成都國樺、成商汽車、何永成先生及

張富蘭女士就解除《股權轉讓協議》訂立的日期為

二零零九年十月三十一日的《解除協議》

承董事會命

茂業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長

黃茂如先生

香港，二零零九年十一月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黃茂如先生、王貴升先生及王福琴女士。非執行董事為鍾鵬翼先生及

張靜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鄒燦林先生、浦炳榮先生及梁漢全先生。


